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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矯正機關係我國刑事司法體系一環，為國家刑罰權執行之處所，

故針對於收容犯罪者兼負協助其改過遷善及預防再犯之責任。性侵害

犯罪者採取醫療介入模式，肇始於民國83年刑法第77條第3項規定：

「犯刑法第 16章妨害風化各條之罪者，非經強制診療不得假釋」，開

啟獄中性侵害受刑人實施強制治療之先例，此為性罪犯強制治療最早

的法源依據。為此，本部除頒定「妨害風化罪受刑人強制診療實施要

點」(現修正為妨害性自主罪與妨害風化罪受刑人輔導及治療實施辦

法)，陸續指定 10 所矯正機關(少年受刑人治療處遇係由明陽中學辦

理)專責辦理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為達醫療資源有效運用及

社區處遇無縫顯接，以個案預報假釋前 2年或刑期屆滿前 2年移送指

定機關執行。加害人於處遇課程結束後，經提報治療或輔導評估會議

核准通過，始得報請假釋。 

衛生福利部於 101 年 1 月 1 日修正施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0

條規定: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裁定保護處分確定而法院認有必要之性侵

少年犯，準用社區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以避免其偏差性迷思與性犯

行延續至成年，衍生更多社會婦幼安全之危害。其中針對受感化教育

少年社區處遇之評估，該法授予感化教育機構實施。是以，本部矯正

署另擇定誠正中學、桃園少年輔育院及彰化少年輔育院等 3所感化教

育機關辦理，並參酌明陽中學少年加害人處遇之實務經驗，以虞犯少

年為處遇對象，經治療、輔導後，復提報評估會議審查，相關處遇資

料提供該管法院，以作為法官裁定停止或免除處分之參考。 

依國外研究顯示:約 20% 犯罪者在少年時期有性犯罪紀錄（Groth, 

1982）；約有 55% 成人性侵害罪犯第一次的犯罪是在少年時期（Cellini, 

Schwartz, Readio, 1995）；約有 50% 成人性侵害罪犯自述第一次性侵

害犯罪發生於少年時期（Fehrenback, Smith, Monastersky, 1986）。

Righthand & Welch（2001）指出青少年性侵害加害人及早接受相關治

療處遇，其再犯性侵害犯罪的比率顯然大幅降低；O’Callaghan & Print

（1994）強調性侵害少年早期治療重要性，不僅係為達預防再犯，更

重要是在青少年行為、態度以及思考系統尚未根深蒂固前介入，其預

後較佳。承上所述，性侵害犯罪少年治療應及早實施，若能提昇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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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將有助於降低成年再犯的可能。鑑於少年心智發展未臻成熟，

具有可塑性與改變之潛能，故目前對於性侵害刑事案件或保護事件少

年，不論法院是否認有評估必要者，矯正機關皆於是類少年收容期間

安排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並於其出校(院)前，將相關處遇及評估資

料送請其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無縫銜接社區處

遇。期透過內部自我控制與外部監控之強化，改善少年扭曲性認知、

提昇相關法制觀念及自我保護措施，進達再犯預防之目的。 

 

 

貳、業務現況分析 

一、歷年入、出及在校(院)人數分析 

依 103 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14 犯罪趨勢報告，近 10 來少年

犯妨害性自主罪呈現逐年增加，自 94 年 473 人(占 5.22%)至 103 年

947 人（占 9.45％），98 年以前均占少年兒童犯罪主要類型第三位，

但 98年以後為毒品犯罪所取代(許春金、陳玉書、蔡田木、洪千涵、

白震福，2014)。為落實性侵害少年加害人專業處遇，法務部業於 94

年指定明陽中學專責辦理，又於 101年起，配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0 條修正施行，另擇定 3 所感化教育機構辦理相關處遇，從表 2-1

可知我國近年來性侵害少年加害人司法處遇之趨勢。在刑事案件性侵

少年部分，不論入校或在校人數皆於 102年達到高峰(入校 23人；在

校 70 人)，然後開始逐年遞減，直至 105 年在校人數驟降為 44 人；

出校人數呈現逐年成長之趨勢，其中以 104 年 25 人為最多，其次為

105 年 22 人。另在保護案件少年加害人部分，各年度於入、出及在

校(院)人數互有更迭，入校(院)人數以 101年 59人最多、其次為 105

年 56 人；出校(院)人數以 104 年 72 人最多、其次為 103 年 61 人；

在校(院)人數則以 103年 98人最多，其次為 101年 89人。綜上，性

侵刑事案件少年近 10 年來確有成長現象，直至 102 年達高峰期，後

即逐年遞減；性侵害保護事件少年因自 101年方行辦理，各年度出、

入及在校(院)人數增跌互見，較無明顯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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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矯正機關性侵害少年入、出校(院)人數統計表 

機關/年度 項次人數 101 102 103 104 105 

誠正中學 

入校 13 10 6 10 15 

出校 2 11 14 16 13 

在校 28 30 36 29 37 

桃園少年輔
育院 

入院 18 16 15 22 15 
出院 12 24 18 20 19 
在院 39 31 28 30 26 

彰化少年輔

育院 

入院 28 21 32 16 26 

出院 20 24 29 36 16 

在院 22 27 34 18 23 

3所感化教
育機關 

入校(院) 59 47 53 48 56 
出校(院) 34 59 61 72 48 
在校(院) 89 88 98 77 86 

明陽中學 

入校 22 23 15 21 6 

出校 15 20 21 25 22 

在校 67 70 64 60 44 

 

二、105 年在校(院)人口統計分析 

截至105年12月底，性侵害刑事案件少年在校人數44人(33.8%)，

性侵害保護事件少年在校(院)人數 86 人(66.2%)，共計 130 人，從表

2-2 顯示性侵害少年加害人人口統計分析現象。其中在罪名部分:性侵

害少年加害人皆以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為主，其中以違反刑法第

222 條加重強制性交罪(如: 2 人以上共同犯之者、對未滿 14 歲之男女

犯之者) 48 人最多(36.9%)、其次為第 227 條對未成年人性交猥褻罪(對

未滿 16 歲人合意性交猥褻罪)43 人(33.1%)，而刑事案件少年以觸犯

加重強制性交罪 40 人最多，保護事件少年則以違犯對未成年人性交

猥褻罪 43 人最多；在刑期部分：性侵害保護事件少年感化處分期間

為 3年，期間機關得視個案收容行狀向法院聲請停止或免除處分之執

行，至於刑事案件少年以刑期3年以上至5年未滿20人(45.5%)最多，

以刑期 5年以上至 7年未滿 14人(31.8%)次之，可知判處刑事案件少

年多屬犯罪情節嚴重者。 

在犯罪年齡部分:以 16 至 17 歲 59 人(45.4%)最多，據刑法規範

16 歲以上之人具性自主同意權、其次為 14 至 15 歲 49 人(37.7%)，

然刑事案件少年犯罪年齡多集中 14至 15歲，而保護事件少年多集中

16 歲至 17 歲，年齡較刑案少年為長；在教育程度部分:以高中職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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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75人(57.7%)，國中肄業 34人(26.2%)次之，顯示是類少年教育程

度多為國、高中求學階段期間，但未完成學業者高達近 85%；在犯次

部分:不論是刑事案件或保護事件性侵害少年皆以初犯者 102 人

(78.5%)最多，再(累)犯同質罪及異質罪者分別為 11 人(8.4%)及 17

人(13.1%)，其中又明陽中學及桃園少年輔育院收容少年具性犯罪前

科者較多，而大部分是類少年多無犯罪前科紀錄；在與被害人關係部

分:以朋友/同學關係 56人最多(43.1%)、情侶關係 41人(31.5%)次之，

而刑事案件少年與被害人間以朋友/同學關係居多，情侶關係者極少，

保護事件少年與被害人間則以情侶關係為主，朋友/同學關係次之，

結果顯示性侵害加害人與被害人間多為熟識者，亦反映在前述所犯罪

名上。 

進一步針對105年在校(院)收容少年人口統計變項作交叉分析，

以瞭解數據所反映出真實現象。從表 2-3可知，性侵害刑事案件少年

44 人以觸犯刑法第 222 條加重強制性交罪 40 人最多，占整體人數

83.3%，其中又以刑期以 3年至 5年 20人居多；與被害人關係則以熟

識朋友/同學 23 人為大宗，其中觸犯刑法第 222 條加重強制性交罪

20人。另，性侵害保護事件少年 86人以觸犯刑法第 227條對未滿 16

歲人性交猥褻罪 43 人最多，占整體人數 50.0%，其中與被害人為情

侶關係者 28 人居多、為朋友/同學關係者 11 人次之。承如前述，性

侵害刑事案件與保護事件少年於所犯法條及與被害人關係間確有不

同，前者多以強制手段，採兩人以上共同犯之、對未滿 14 歲人或心

智缺陷人為之或攜帶凶器犯之，被害對象多為熟識朋友與同學，由於

犯罪情節嚴重，多以刑罰對待；後者多為兩小無猜間合意性交或猥褻

行為，被害對象多為情侶，犯行相對較輕，多採行保護處分為之。 

另從表 2-4交叉分析數據得知，性侵害刑事案件少年 44人以 14

至 15歲犯案最多(即國中就學階段)、犯次以初犯 41人為最高，再(累)

犯同質或異質罪比例甚低、教育程度多為高中職肄業。另，性侵害保

護事件少年 86 人以 16 至 17 歲犯案為多(即高中就學階段)、犯次以

初犯61人居多，但累再犯同(異)質罪者25人亦占有相當比例(約29%)、

教育程度亦多為高中職肄業。承上，性侵害刑事案件與保護事件少年

於犯罪年齡與再(累)犯比率間存有差異，而在教育程度與犯次等變項

間則略為相似。依據上開人口統計分析結果，得作為未來處遇課程與

防治策略運用之參考。  



 

5 
 

表 2-2  105 年在校(院)性侵害少年人口統計表 
變項 機關人數 

總計 百分比 
(%) 

 刑法法條 誠正中學 桃少輔 彰少輔 明陽中學 

罪名 

221強制性交 8 4 5 1 18 13.8 

222加重強制性交 3 2 3 40 48 36.9 

224強制猥褻 0 4 0 0 4 3.1 

225趁機性交猥褻 3 0 0 2 5 3.8 

226加重強制性交猥褻 0 1 0 0 1 0.8 

227對未成年人性交猥褻 17 11 15 0 43 33.1 

其他 6 4 0 1 11 8.5 

刑期 

1年未滿 - - - 0 0 0.0 

1年以上至 3年未滿 - - - 5 5 11.4 

3年以上至 5年未滿 - - - 20 20 45.5 

5年以上至 7年未滿 - - - 14 14 31.8 

7年以上至 10年未滿 - - - 4 4 9.1 

10年以上至 15年未滿 - - - 1 1 2.3 

犯罪年齡 

9-11歲 0 1 1 0 2 1.5 

12-13歲 7 4 3 0 14 10.8 

14-15歲 14 5 4 26 49 37.7 

16-17歲 15 15 12 17 59 45.4 

18-19歲 1 1 3 1 6 4.6 

教育程度 

高中職畢業 0 0 0 4 4 3.1 

高中職肄業 17 13 20 25 75 57.7 

國中畢業 0 3 0 12 15 11.5 

國中肄業 20 9 2 3 34 26.2 

國小畢業 0 0 0 0 0 0.0 

國小肄業 0 1 1 0 2 1.5 

犯次 

初犯 36 2 23 41 102 78.5 

再(累)犯同質罪 1 9 0 1 11 8.4 

再(累)犯異質罪 0 15 0 2 17 13.1 

與被害人 

關係 

情侶 7 15 14 5 41 31.5 

朋友/同學 21 7 5 23 56 43.1 

親屬 2 1 1 5 9 6.9 

鄰居 0 0 3 1 4 3.1 

陌生人 4 0 0 6 10 7.7 

安置機構 3 3 0 4 10 7.7 

其他 0 0 0 0 0 0.0 

註:「刑期」:僅就刑事案件少年而言，而保護事件少年於感化教育收容期間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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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性侵害少年所犯法條、刑期與被害人關係交叉分析表 

 
表 2-4  性侵害少年犯罪年齡、教育程度與犯次交叉分析表 

機關/犯罪年齡/教育程度 初犯  再(累)犯同質罪 再(累)犯異質罪   總計 
明陽中學 41 1    2 44 
14-15 24 

 
2 26 

高中職畢業 2 
  

2 
高中職肄業 12 

  
12 

國中畢業 8 
 

1 9 
國中肄業 2 

 
1 3 

16-17 16 1 
 

17 
高中職畢業 2 

  
2 

高中職肄業 12 1 
 

13 
國中畢業 2 

  
2 

18-19 1 
  

1 
國中畢業 1 

  
1 

3所感化教育機關 61 10 15 86 
 9-11 1 1  2 
高中職肄業  1  1 
國小肄業 1   1 

12-13 10 2 2 14 
高中職肄業 2   2 
國中肄業 8 2 1 11 
國小肄業   1 1 

14-15 18 2 3 23 
高中職肄業 9  1 10 
國中肄業 9 2 2 13 

16-17 28 4 10 42 
高中職肄業 27 2 7 36 
國中畢業  1 1 2 
國中肄業 1 1 2 4 

18-19 4 1  5 
高中職肄業 4 

  
4 

國中畢業  1  1 
總計 102 11 17 130    

 

機關/所犯法條/刑期 
與被害人關係 

安置機構 朋友/同學 陌生人 情侶 鄰居 親屬 總計 
明陽中學 4 23 6 5 1 5 44 

221 
 

1 
    

1 
1 年以上 3 年未滿 

 
1 

    
1 

222 4 20 5 5 1 5 40 
1 年以上 3 年未滿 

 
1 

 
1 

  
2 

3 年以上 5 年未滿 1 12 2 4 1 
 

20 
5 年以上 7 年未滿 3 5 3 

  
3 14 

7 年以上 10 年未滿 
 

2 
   

2 4 
225 

 
2 

    
2 

1 年以上 3 年未滿 
 

2 
    

2 
其他 

  
1 

   
1 

10 年以上 15 年未滿 
  

1 
   

1 
3所感化教育機關        6 33 4 36 3 4 86 

221  2 12   2 1 17 
222  5 1 1 1  8 
224 1 2  1   4 
225  1 1   1 3 
226  1     1 
227 2 11  28  2 43 
其他 1 1 2 6   10 

總計 10 59 10 41 4 9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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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遇概況 

一、篩選評估 

篩選工作的目的，主要係為使治療者能充分瞭解個案狀況及需求，

以便提供適切的治療計畫與處遇內涵，以降低其再犯性。性侵害刑事

案件少年於入校後，由機關邀集學者專家、臨床工作者及矯正人員等

定期召開篩選評估會議，就個案犯罪情節、動機手段、傷害程度等審

查，篩選為「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者，並就是類少年犯罪史、

家族史、求學就業、性心理等面向綜合評估，完成入監所評估報告書，

作為後續治療計畫及處遇課程之安排。另，對於性侵害保護事件少年，

其評估工作係由法官審酌個案案情綜合研判，對於經法院裁定感化教

育處分且評估認有必要者，於其入校(院)後，即由感化教育機關安排

相關治療、輔導課程；反之，經法院評估認無必要者，仍由感化教育

機關加強輔導教育課程，以達預防再犯之目的。 

二、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 

現行國內外針對性侵害加害人治療處遇多採認知取向之再犯預

防模式(Relapse Prevention，簡稱RP)，透過再犯預防技術習得，以強

化個案問題情境中自我控制能力，另施以外部監控，加強支持與行為

約制能力，以遏止性犯罪事件再發生。有鑑於加害人為特屬異質性團

體，為提昇矯治品質與效能，各指定機關業發展多元化治療團體，如:

一般性團體、特殊治療團體、同性傾向團體、亂倫團體等。經篩選「身

心治療」者，機關視個案特徵、異質性等安排至合適治療團體，團體

課程分為初階、進階兩部分，前者為為期4個月基礎教育課程，後者

則視個案處遇改善程度決定是否進入進階課程，每一療程約半年至一

年不等。另對於篩選為「輔導教育」者，除安排類似初階課程內容，

並充實法治教育、生涯與職場等課程之規畫，期間為6個月，每月至

少2次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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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鑑定、評估 

加害人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課程結束後，由處遇人員完成處遇成

效、風險評估報告，復提報評估會議審查，審查結果作為後續假釋提

報、強制治療聲請、停止或免除處分及執行社區處遇之參考依據。前

項評估會議之委員，衛生福利部業訂定相關規範，由各機關邀集熟稔

性侵害犯罪特性之精神科專科醫師、對於心理師、社會工作師、專家

學者及犯罪防治等人擔任，由處遇人員須列席報告個案處遇改善情形，

就委員垂詢事項進行答復，並輔以相關處遇及評估資料，以利個案審

查與評估，提供適切之後續處遇建議。 

四、社區轉銜 

有關性侵害加害人治療處遇，學界與醫界咸認為不同於一般疾病，

無所謂「治癒」概念，惟有加強內部自我控制及外部監控力度，方能

降低其未來再犯之可能。是以，矯正機關除於收容期間安排是類少年

相關治療、輔導課程，並於其執行屆滿前 2月、假釋核准後出監前、

停止或免除處分裁定書收到一週內，將判決(裁定)資料、前科紀錄、

治療及鑑定等資料，提供其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刑事案件少年併通知警察機關，以無縫銜接社區處遇。 

肆、業務執行 

由於性侵害加害人係屬特殊且異質性高團體，並無所謂「治癒」

或零再犯之可能，現行矯正機關或社區衛生單位係採心理介入模式，

以導正加害人扭曲認知，強化對高危險情境之因應策略，以提升內部

自我控制力。但困難的是，加害人處遇成效係屬內在心理歷程之改變，

難以科學計量工具加以客觀量化，縱使個案歷經前、後測驗，僅能就

單一面向(如:衝動控制、人際關係等)呈現改變情形，故難以單一指

標盡窺其全貌。 

況且，矯正機關因其特殊收容屬性，外在危險因子多被阻擋，故

性罪犯再犯危險評估係就當時處遇後作評估，評估內含多屬靜態因子

項目，動態因子項目受限，較無法全然反映於加害人釋放回歸社會後

之真實情境。此外，性犯罪再犯預防係透過內控及外控機制加以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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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須賴司法、法務、警政、社政、衛政及矯正等單位齊力合作。

然，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 條之 1 訂有少年前科紀錄塗銷之規定，

是類少年轉介處分執行完畢 2年後，或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執行完畢或

赦免三年後，或受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確定後，相關前科

紀錄及資料應予塗銷，故現行無性侵害案(事)件少年再犯追蹤資料。

是以，本節僅就司法處遇、結案及轉銜社區等執行層面作說明: 

一、 處遇及結案人數 

依表 4-1 數據顯示，在治療人數部分:105 年度性侵害少年共計

102人（包含出校、院及移監者），其中以明陽中學 44人最多、誠正

中學 24 人次之；在每月平均治療人數部分:以明陽中學 24 人最多，

桃園少年輔育院次之，4 所機關平均每月治療人數約 14 人；在治療

結案人數部分:個案接受治療後係由機關提報評估會議審查，以再犯

危險性顯著降低為準據，故個案得否結案，可視為處遇執行成效指標

之一。當年度 4 所機關治療結案人數共計 56 人，平均治療結案比例

56%，其中又以誠正中學當年度治療結案比例 83.3%最高、其次為彰

化少年輔育院 68.4%，而以收容於明陽中學刑事案件少年結案人數比

例 37.5%最低。 

 
表 4-1  105 年度矯正機關性侵害收容少年治療處遇執行表 

處遇項目/機關別 誠正中學 桃少輔 彰少輔 明陽中學 總計 

年底在校(院)人數 37 26 23 44 130 

治療人數 24 19 19 40 102 

每月平均治療人數 12 15 9 24 14 

治療結案人數 20 8 13 15 56 

治療結案比例(%) 83.3  42.1  68.4  37.5  54.9 

 

二、出校(院)轉銜社區人數 

矯正機關除落實辦理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使案主

提昇對高危險情境覺察及習得再犯預防技巧，以強化內部自我控制能

力外，並於個案出校(院)前，加強與社區處遇機關有效銜接，以避免

產生防治空窗期。從表 4-2可知，自 4所指定機關出校(院)人數共計

70 人，扣除桃園少年輔育院 4 人非屬法院認有評估必要者及明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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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2 人轉成人監獄接續執行外，其餘 64 人，各機關皆依相關規定將

判決或裁定資料、前科紀錄及評估報告書等，函送其戶籍所在地之各

地性侵害防治中心，復由轉銜機關接續執行社區處遇，105年度矯正

機關性侵害少年出校(院)轉銜執行率業達 100%。 

 

表 4-2  矯正機關性侵害收容少年出校(院)前轉銜執行統計表 

變項 誠正中學 桃少輔 彰少輔 明陽中學 總計 

出校(院)人數 13 19 
(須通報 15人) 16 22 

(須通報 20人) 70 

社區轉銜人數 17 
(4 人翌年釋放) 15 16 20 68 

當年度出校(院)轉銜

執行率(%)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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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業務興革與精進 

一、專業人力充實 

考量現行 4 所少年矯正機關皆缺乏臨床心理師及社會工作員(師)

等專業人員編制，相關治療、輔導業務多委由輔導教師、教導員等負

責規畫與執行，並延聘外部師資入校(院)協助相關處遇之實施，易致

處遇模式難以深耕，較難進行專業指導。為此，本署業修正組織員額

編制，採分階段請增人力方式，優先於少年矯正機關置臨床心理師及

社會工作員(師)計 16 名，案經陳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期能充實專

業人力，改善少年矯正機關專業諮商、治療、輔導等相關服務。 

二、處遇資料系統化 

資料統整與系統化有助後續分析、利用與政策規畫擬定，配合法

務部第三代獄政系統再造，本署刻正研發建置標準化作業程式，除使

性侵害少年處遇與評估資料完整紀錄，並透過各欄位間勾稽、比對，

以減少人為可能漏失、提昇行政效率及強化資訊安全管理。另，本署

現正與內政部警政署研商建立跨系統介接整合模式，藉由系統自動傳

送及交換，達成資訊整合、迅速及追蹤等功能，將有助於接收單位充

分掌握加害人動態資訊，以健全我國性侵害整體防治。 

三、外聘人員資格審查與考評 

為維護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品質與專業性，業責成指定機關(含少

年機關)加強外部治療人員資格審查，除須符合衛生福利部所定人員

資格外，以具專業證照為優先延聘，並須提出每年參與至少 6 小時專

業訓練之研習證明及治療計畫(內容包含:治療目標、授課內容、療程

規劃及處遇評估等)。另責成機關每年須針對治療師執行業務之行政

配合度、授課狀況及研習課程參與情形等進行考評，以作為翌年遴續

聘之參據，亦列入機關年度評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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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跨網絡間聯繫與合作 

為強化性侵害防治網絡間交流、合作，本署及所屬機關業建置單

一聯繫窗口，加強機關間縱向與橫向連結，並透過資料系統介接，加

速訊息傳遞、整合與分析，使接收單位充分掌握加、被害人相關資訊，

以強化內、外監控功能。如近年來，本署陸續與內政部警政署合作，

提供加害人指紋資料及協助警察人員完成 DNA補採作業，以加強性罪

犯查緝；另與臺北市政府建立精障與智能障礙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

聯繫平臺，對於有社會福利資源轉介之是類加害人，透過聯繫會議召

開，以瞭解個案需求及可用資源，提供即時、適切之醫療、就業、社

會支持及安置等相關社會福利服務，以避免其再犯。 

 

陸、結論 

依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發現，高危險、高再犯者與兒童性侵害加

害人常有早發性之性侵害行為，為落實性侵害再犯預防，應加強就性

侵害少年加害人實施治療、輔導，以降低其未來再犯風險，如能即時

介入提供專業處遇，將有助於預防性侵害之在發生(陳若璋、劉志如，

2001；鄭瑞隆，2006；Hsu & Starznski,1990)。依前揭表 2-1顯示近 3

年性侵害事件少年加害人入、在校(院)人數雖趨於和緩，但性犯罪被

害對象多為女性或兒童，其受害後「身心創傷」對往後個人生命發展

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故於少年收容期間及時就實施心理介入治療，

待少年出校(院)面對複雜的社會環境，將可大幅降低其未來變為成人

犯之可能。 

現行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業制定專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以強化性侵害防治及被害人權益之維護，其中性侵害受刑少年及感化

教育少年併入矯正機關與社區機關處遇對象，以避免少年性偏差行為

未經矯治，導致成年後觸犯更嚴重性犯罪。矯正機關為國家刑罰執行

處所，除具有威嚇、隔離之消極目的，更肩負犯罪矯治之積極效果，

本署及所屬機關將秉持再犯預防理念，落實性侵害加害人強制治療業

務之推動，並加強跨網絡間聯繫、合作及相關資訊介接、整合，期能

建構性別友善之安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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